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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关于对光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创业板关注函〔2023〕第 14 号 

                       

光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1 日，你公司披露《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

回复的公告》（以下简称“回函”），我部对此表示关注，请你公司就

以下事项进行进一步说明： 

1. 根据回函，你公司及律师认为本次债权转让事项不附带任何

条件、不可撤销或变更。你公司与江苏弘昌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江苏弘昌”）、丰田三共（上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上海丰田三共”）及上海市锦天城（南京）律师事务所签署的《债

权转让协议》中约定，“本协议未尽事宜，各方可签署补充协议，《监

管协议》、附件、补充协议为本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协议

具有同等效力；如有与本协议约定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  

（1）请你公司说明，在《债权转让协议》未对该债权转让事项作

出“不附带任何条件、不可撤销或变更”约定的情况下，是否存在相

关方通过签订补充协议等方式使得该债权转让可以予以撤销、变更或

附带其他条件的可能和风险。 

（2）江苏弘昌与你公司控股股东江苏光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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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光一投资”）签订的《监管协议》显示，江苏弘昌支付 1.9

亿元债权受让款以其取得扬州华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扬州华德”）的不动产抵押他项权证为前提。请说明设置该条件的原

因及合理性，扬州华德、江苏弘昌与你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但未披露的协议，并报备相关协议。 

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 回函显示，江苏弘昌、上海丰田三共拟通过债权转让方式参

与你公司的重整，并成为重整投资人。同时，《监管协议》显示，江

苏弘昌、上海丰田三共有意作为重整投资人参与你公司预重整及后续

重整程序，因而各方作出债权转让、缴纳预重整投资保证金等一系列

“监管安排”。此外，光一投资于 2022 年 9 月 3 日与豐田三共株式会

社、上海丰田三共签署《重整投资合作框架协议书》，就上海丰田三

共或其股权方参加公司重整投资初步达成意向。 

（1）请说明本次债权转让是否以江苏弘昌、上海丰田三共成功参

与你公司重整投资为前提，二者是否为独立的交易安排、是否互为条

件、是否构成一揽子交易。若不构成一揽子交易，请说明江苏弘昌、

上海丰田三共受让你公司对控股股东占用资金的债权是否存在商业

合理性，并说明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江苏弘昌、上海丰

田三共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安排与协定。 

（2）请说明你公司就债权转让事项是否负有其它义务，相关方签

署的协议中，是否对江苏弘昌、上海丰田三共后续未及时取得光一投

资股权时可向上市公司进行追索作出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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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请说明江苏弘昌、上海丰田三共成为重整投资人参与重整的

具体方式，是否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4

号——破产重整等事项》的规定，本次债权转让事项是否将在江苏弘

昌、上海丰田三共参与你公司破产重整确定转股价格等予以考虑，是

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安排。 

（4）请说明你公司对该笔债权转让款的安排、用途及使用进展，

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 

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 回函显示，本次债权转让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

金融资产转移》终止确认条件，应终止确认该笔债权，预计增加公司

2022 年利润 11,080.09 万元。 

（1）请结合上述预计利润金额及其他财务指标，说明根据《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7.1.3 条的规定，该债权转让事项是否应当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债权转让事项是否已充分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 

（2）请结合上述回复，说明如若后续补充协议对该笔债权转让作

出附条件或变更、撤销该债权转让的约定时，终止确认相应金融资产

的判断依据是否充分，相应会计处理是否合规。并请年审会计师进行

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4. 回函显示，关于本次债权转让涉及的相关事项，上海丰田三

共、江苏弘昌已分别履行公司内部的审议程序。请你公司进一步补充

说明相关审议程序实施的具体时间、审议内容及结果，并向我部报备

相应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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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你公司认为应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 

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在 2023 年 1 月 19 日前将有

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并抄送江苏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

同时，提醒你公司：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上

市公司的董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

的责任。 

特此函告。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2023 年 1 月 16 日 


